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关于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和中期考 

核的规定 

中地大（汉）研字[2014]83 号 

为深入推进博士生培养机制改革，优化培养过程，完善博士生考

核机制，加强博士生培养过程管理，全面提高培养质量，特制订本规

定。 

第一条  资格考核和中期考核范围、时间和程序： 

1. 参加资格考核范围为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参加中期考核范

围为申请提前攻博生、考核研究生、统考博士生。 

2. 博士生资格考核时间为进入硕博连读学习的第3学期。博士中

期考核时间为博士阶段的第3学期。 

3. 考核由培养单位统一组织答辩考核，培养单位可按一级学科

或二级学科分别组织考核委员会。 

4. 考核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委员不少于5人，秘书1人，考核委

员会由培养单位审核批准。考核委员会原则上由博士生导师构成，鼓

励聘请校外单位博士生导师参加考核委员会。考核实行无记名投票表

决。导师须参加本人指导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并对本人指导博士生的

考核结果提出明确建议。导师是否参与表决由各培养单位或考核委员

会决定。 

5. 资格考核和中期考核前培养单位公布考核日期和考核委员会

成员名单。每位博士生考核时间为30分钟左右，其中博士生汇报15



—20分钟。 

 

第二条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和中期考核的内容和要求 

博士生在考核前，须在《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上履行考核手续。

并达到以下要求： 

1. 修完培养计划中的全部室内课程（不含文献综述和学术报

告），课程成绩合格且已在《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登记备案。 

2．在导师的指导下结合本人选题方向完成选题报告，并在学科、

导师组织的讨论会上报告。 

3．博士生应在论文选题的基础上从事论文相关课题的研究工作，

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4.考核重点为研究生的培养潜质和潜力。考核内容包括：A、完

成学分情况；B、博士论文选题；C、选题研究进展情况；D、下步工

作计划；E、预期成果和进展。 

 

第三条  资格考核和中期考核的管理 

1．研究生院将委派督导员督查资格考核和中期考核过程，并聘

请部分教授专家对考核结果进行抽查，对明显不符合要求的材料和把

关不严的考核，可提请培养单位重新考核。 

2．考核委员会对每位博士生应提出具体的评语，指出其成绩和

不足之处。对博士生综合评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考核结果。考

核结果分为3种：① 通过，② 延期重新考核，③ 中止培养。 



3．已通过考核的博士生，可继续博士学习和研究，进入博士学

位论文研究工作阶段。 

4．凡延期重新考核的博士生，须顺延推迟申请论文答辩，顺延

时间与推迟考核时间一致。 

5．中止培养的博士生，按下述有关情况处理：①经本人申请，

研究生院报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转为硕士生培养；②按肄

业或结业处理。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实施，以前同类管理规定废止。本办法由研

究生院培养处负责解释。 

 

 


